








关于确定电价标准 

依据白俄罗斯共和国 2017 年 5 月 12 日第 166 号《关于完善“巨石”

中白工业园特殊法律制度》总统令批准的《“巨石”中白工业园特殊法律

制度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“园区制度”）第 106 条第四部分，为在“巨石”

中白工业园（以下简称“园区”）内制定统一的电费政策，规范管理合资

封闭式中白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开发公司”）与园区

内电力用户（以下简称“用户”）签订的供电合同的订立与执行工作， 
 
兹命令： 

1. 在 2026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，开发公司向下类用户供应的电力价格

确定如下： 
 

序

号 
用户类别 期间 不含增值税的价格，

卢布/千瓦时 
1.1 供电设施已按规定程序投运的

园区居民企业（施工场地除

外） 

1 月 0,40194 

2 月至 12 月 0,40497 

1.2 供电设施尚未按规定程序投运

的园区居民企业（含施工场

地）； 
园区项目建设参加者； 
除本命令第 2 条中所指用户以

外的园区内其他经营主体。 

1 月 0,44497 

2 月至 12 月 0,44832 

 
在对开发公司供应的电力进行结算时，应按本命令附件规定的办法

对本条第一部分中确定的电价进行指数化。 
2. 开发公司在 2026 年向园区制度第 106 条第二部分所指的组织供应

的电力价格，与依法为相应用户确定的电力价格相等。 
3. 开发公司保留根据个别用户所从事活动的特性，为其设定不同于

本命令第 1 条中所示电价的权利。 
4. 责成规划管理部确保通过在官方网站（https://industrialpark.by）上

发布相关信息，及时将开发公司确定的电价通告给电力用户。 
 
 
 

  
第一副总经理   卡罗杰耶夫‧基‧

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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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白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

司 2026 年 03 月 04 日第 24 号 
第一副总经理命令附件 

 

中白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中白工业园内用户供应的 
电力价格指数化办法 

1. 用户应按照为相应用户类别确定的电价，结合电价指数化机制，

支付 2026 年相关结算期
*内开发公司向其供应的电力费用。 

2. 对电价进行指数化时，应参考白俄罗斯共和国反垄断调控和贸易

部 2018年 6月 13日第 47号“关于确定天然气价格和电费、采暖费价格指

数化办法流程”决议第 1 条第 1.3 款中规定的流程，并考虑本办法确定的

特殊做法。 
3. 对电价进行指数化时，采用以下白俄罗斯卢布与俄罗斯卢布的汇

率比例作为基准值： 
1 月 3,7058:100 

2 月至 12 月 3,7465:100 
4. 中白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出具相关结算期电费付款单据

（包括预付相关结算期电费发票）时，按下列方式对电价进行指数化： 
4.1. 若在结算期前一个月最后一天（用于计算预付款金额）和/或结

算期的最后一天（用于确定结算期内所供电量的费用）俄罗斯联邦中央银

行设定的俄罗斯卢布兑美元官方汇率为 75 及以上俄罗斯卢布兑 1 美元，

则按以下公式进行指数化： 
Тн = Тб×(0,31+0,69×Кн/Кб), 

其中： 
Тн – 结算期采用的电价； 
Тб – 本办法作为其附件的命令第 1 条或第 2 条中所确定的电价； 
Кн – 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设定的白俄罗斯卢布对俄罗斯卢布的

汇率： 
结算期前一个月最后一天的汇率 – 用于确定结算期内供应电力应支

付的预付款金额； 
结算期最后一天的汇率 – 用于确定结算期内向用户所供应电力的费

用； 
Кб – 在本办法第 3 条中所指的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设定的白俄

罗斯卢布对俄罗斯卢布的汇率，用作基准值。 
4.2. 若在结算期前一个月的最后一天（用于计算预付款金额）和/或

结算期的最后一天（用于确定结算期内所供电量的费用）俄罗斯联邦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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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设定的俄罗斯卢布兑美元官方汇率低于 75 俄罗斯卢布兑 1 美元，则

电价指数化按本条第 4.1 款中所示的办法进行。此时，Кн 采用 Кб 值。 
 




